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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一届五次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选举吴敏英女士、张华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

事，任期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

特此公告。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 12月 17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一、吴敏英女士简历

1、基本情况

吴敏英 女 1976年出生 中共党员 执业药师

2、教育背景

1999年北京医科大学妇幼卫生专业毕业，获学士学位

3、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特药分公司副经理、药品采购部经理，本公司药品事业部总经理助

理。

现任 本公司职工监事、党委委员，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宁波英特药业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监事。

4、与上市公司关系

吴敏英女士是公司党委委员，除此以外，吴敏英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6、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张华先生简历

1、基本情况

张华，男，1978年出生，副主任药师、执业药师、高级经济师

2、教育背景

1998年浙江省卫生学校，药剂专业中专毕业

2004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法学学士

2006年东北财经大学，国际贸易本科毕业，经济学学士

2012年浙江工业大学，制药工程专业硕士

3、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浙江医药药材有限公司验收员、仓储管理员、质量管理员，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OTC 业

务员、业务主管，医院销售主管、地区副经理，营运管理部经理助理、副经理，本公司全面风险与质量管理部

副经理、规划与发展部经理。

现任 本公司职工监事、运营管理部经理。

4、与上市公司关系

张华先生是公司职工监事、运营管理部经理；除此以外，张华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6、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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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一次监事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5年 12月 8日，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召开八届

一次（临时）监事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5年 12月 1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5人，实际参加

会议的监事 5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吴建华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对通知中所列事项进行了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选举吴建华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 12月 17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吴建华女士简历

1、基本情况

吴建华 女 1958年出生 中共党员 高级经济师

2、教育背景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财会专业

美国百林顿大学 MBA

3、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浙江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财基科会计副科长，浙江省针棉织品进出口公司财务科科长、副经理，

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浙江东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党委委员，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改革与战略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战略与投资部总经

理、投资发展部总经理。

现任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职工董事、董事会战略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副主任，浙江汇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杭州余杭

海欣投资有限公司监事，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4、与上市公司关系

吴建华女士是公司股东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董事，浙江汇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华

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本公司的监事会主席。

5、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6、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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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一次董事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5年 12月 8日，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八届

一次（临时）董事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5年 12月 1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际出席

会议的董事 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冯志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对通知中所列事项进行了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

1、选举冯志斌先生为董事长（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选举徐德良先生为副董事长（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长、副董事长任期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

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见附件一。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冯志斌（主任委员）、徐德良、郑继德、姜巨舫、武滨；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武滨（主任委员）、项先权、徐德良；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项先权（主任委员）、李蓥、陈晓华；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李蓥（主任委员）、项先权、马可辉。

上述委员会成员的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三、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1、聘任姜巨舫先生为总经理（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聘任包志虎先生为董事会秘书（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聘任罗国良先生为常务副总经理（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聘任张一鸣先生为副总经理（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聘任包志虎先生为副总经理（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聘任姜晓丽女士为副总经理（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聘任谌明先生为财务总监（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聘任应徐颉先生为副总经理（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聘任王江伟先生为为副总经理（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聘任裘莉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 相关内容披露在同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

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见附件二。

特此公告。

附件一：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

附件二：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月 17日

附件一：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

一、冯志斌先生简历

1、基本情况

冯志斌 男 1963年出生 中共党员

2、教育背景

1980年 9月—1984年 7月 本科就读于河北大学哲学系

1984年 9月—1986年 7月 研究生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2000年 9月—2002年 8月 就读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获 EMBA学位

3、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所助教、讲师，中共中央组织部政策研究室干部、副处级调研员，中国机械

进出口总公司企管部副总经理、人事部总经理、企发部总经理，中国通用集团公司实业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后更名为“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总经理助理，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总

裁助理兼投资部总经理、党组成员、副总裁，浙江省石化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中化蓝天集团有限

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化肥

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

现任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裁，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总经理，本公司董事长。

4、与上市公司关系

冯志斌先生是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和本公司董事长，中化蓝天集团有限

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省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5、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6、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徐德良先生简历

1、基本情况

徐德良 男 1963年出生 中共党员 高级会计师

2、教育背景

长江商学院 EMBA

3、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原金华市财税局琅琊财税所工作，原金华市财税局税政股工作，婺城区财税分局税政股副股长，

金华市财税局税政科科员、副科长、科长，金华市财税局直属二分局局长，金华市财政局预算科科长，金华市

地税局稽查支队支队长，金华市财政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金华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

任，省国贸集团金信信托重整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金信信托重整工作组组长。

现任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浙商金汇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汇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

副董事长。

4、与上市公司关系

徐德良先生是公司股东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浙江汇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

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本公司副董事长。

5、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6、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附件二：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一、姜巨舫先生简历

1、基本情况

姜巨舫 男 1962年出生 中共党员 高级经济师

2、教育背景

1986年 12月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商业企业管理大专毕业

1997年 5月 浙江师范大学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

3、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兰溪县燃料公司业务员、人保股副股长，兰溪市石油公司业务科长、副经理，兰溪市纺织品公司

经理、书记，兰溪市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兰溪市物资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兰溪市

物资行业办主任、兰溪市物资总公司总经理、浙江三川物业股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绍兴市百货大楼股份

公司总经理，浙江石油公司衢州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浙江省建材集团投资部经理，杭州凯地丝绸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英特集团副总经理，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 本公司董事、党委书记、总经理，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职

工董事、党委委员。

4、与上市公司关系

姜巨舫先生是本公司董事、党委书记、总经理和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董事、党委委员，中化蓝天

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省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5、持有本公司股份 23,000股。

6、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罗国良先生简历

1、基本情况

罗国良 男 1962年出生 中共党员 高级经济师 主管中药师

2、教育背景

1986年 9月—1989年 7月 中国药科大学药学专业大专毕业

2000年 1月—2001年 8月 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获硕士学位

3、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浙江省医药药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上海美罗医药公司总经理，大连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现任 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4、与上市公司关系

罗国良先生是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委员，除此以外，罗国良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6、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三、张一鸣先生简历

1、基本情况

张一鸣 男 1957年出生 中共党员 药师

2、教育背景

2001年 6月 -2005年 6月 美国管理科技大学MBA专业，研究生毕业

3、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原省医药药材公司）业务员、副经理、新特药分公司经理、本公司

副总经理、监事。

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4、与上市公司关系

张一鸣先生是本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除此以外，张一鸣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持有本公司股份 4,700股。

6、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四、包志虎先生简历

1、基本情况

包志虎 男 1962年出生

2、教育背景

1979年 9月—1983年 7月 杭州师范大学数学专业学习获学士学位

1986年 9月—1989年 4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获硕士学位

3、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富阳市富阳中学教师、富阳市场口中学教师、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香港）第一东

方投资集团职员，杭州凯地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

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4、与上市公司关系

包志虎先生是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除此以外，包志虎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6、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五、姜晓丽女士简历

1、基本情况

姜晓丽 女 1963年出生 中共党员 主管药师、健康管理师

2、教育背景

工商管理硕士

3、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杭州医药采购供应站（现华东医药）宣传教育科宣传干事，浙江医药商业培训中心副主任，杭州

医药采购供应站职工学校校长，杭州医药采购供应站上城区分公司副经理、新药开发部经理、新特药分公司

经理，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中成药分公司经理、书记，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

经理。

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兼任 浙江工业大学专业硕士生导师。

4、与上市公司关系

姜晓丽女士是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除此以外，姜晓丽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6、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六、谌明先生简历

1、基本情况

谌明 男 1976年出生 中共党员 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2、教育背景

1998年 南京农业大学土地规划与利用专业毕业，获学士学位

2002年 南京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毕业，获硕士学位

3、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高级项目经理，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会计经理，浙江石化建材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职员，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浙江蓝天环保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化太仓化工产业园财务总监。

现任 本公司财务总监。

4、与上市公司关系

谌明先生是公司财务总监，除此以外，谌明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5、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6、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七、应徐颉先生简历

1、基本情况

应徐颉 男 1973年出生 中共党员 主管药师

2、教育背景

1995年沈阳药科大学化学制药专业毕业，获学士学位

3、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浙江医药药材有限公司医贸分公司副经理（主持工作），浙江省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浙

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中成药分公司经理、医院销售事业部经理、销售总监、总经理助理兼销售总监、副

总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药品事业部副总经理。

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执行总经理。

4、与上市公司关系

应徐颉先生是本公司副总经理，除此以外，应徐颉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6、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八、王江伟先生简历

1、基本情况

王江伟 男 1970年出生 中共党员 工程师、物流师

2、教育背景

1992年浙江大学计算机系软件专业毕业，获学士学位

3、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凯地计算机系统工程公司技术员、部门副经理、部门经理，杭州凯地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办技

术员，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信息中心技术员、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总经办主任兼信息中心主任、

信息中心主任兼电子商务部经理、信息总监兼信息技术管理部经理，本公司信息总监。

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

4、与上市公司关系

王江伟先生是公司副总经理，除此以外，王江伟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6、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九、裘莉女士简历

1、基本情况

裘莉 女 1984年出生

2、教育背景

2002年—2006年 东华大学会计学专业获学士学位

2006年—2008年 东华大学企业管理专业获硕士学位

2013年 8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3、工作经历

曾在菲亚特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任职，本公司投资发展部、战略规划部、总经理办公室任职。

现任 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4、与上市公司关系

裘莉女士是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除此以外，裘莉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6、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7、联系方式

电话：0571-85068752� � � � � �传真：0571-85068752� � � �邮箱：qiuli@sinochem.com�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

江南大道 96号中化大厦规划与发展部 邮政编码：310051

证券代码：000411� � �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2015-090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㈠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 12月 16日 13: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16 日 9：30 至 11：

30，13：00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15 日 15：00 至 2015

年 12月 16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96号·中化大厦·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冯志斌董事长

6、会议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㈡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6 人， 代表股份 119,501,594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605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人，代表股份 103,230,2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9.7615%；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11�人，代表股份 16,271,34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435� %。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财务顾问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所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1．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2．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2.02�交易主体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2.03�交易标的资产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2.04�交易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2.05�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2.06�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2.07�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2.08�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2.09�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2.10�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2.11�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2.12�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交易标的损益的归属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2.13�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2.14�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3．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4．关于《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5．关于批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告与资产评估报告等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6．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

允性的意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7．关于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8．关于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9．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10．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11.�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12.�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1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1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15.�关于申请发行中期票据并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16.�关于申请发行超级短期融资券并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56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6,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审议本议案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02,

940,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18%）与本次交易存在关联关系，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17.�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9,501,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6,556,54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8.�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表决结果如下：

姓 名 所得表决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01

冯志斌

103,230,254 86.3840%

18.02

徐德良

103,230,253 86.3840%

18.03

郑继德

103,230,253 86.3840%

18.04

马可辉

103,230,253 86.3840%

18.05

姜巨舫

103,230,253 86.3840%

18.06

陈晓华

103,230,253 86.38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姓 名 中小投资者投给候选人的表决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比例

18.01

冯志斌

285,201 1.7226%

18.02

徐德良

285,200 1.7226%

18.03

郑继德

285,200 1.7226%

18.04

马可辉

285,200 1.7226%

18.05

姜巨舫

285,200 1.7226%

18.06

陈晓华

285,200 1.7226%

表决结果：冯志斌先生、徐德良先生、郑继德先生、马可辉先生、姜巨舫先生、陈晓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9.�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表决结果如下：

姓 名 所得表决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01

武 滨

103,230,253 86.3840%

19.02

项先权

103,230,253 86.3840%

19.03

李 蓥

103,230,253 86.38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姓 名 中小投资者投给候选人的表决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比例

19.01

武 滨

285,200 1.7226%

19.02

项先权

285,200 1.7226%

19.03

李 蓥

285,200 1.7226%

表决结果：武滨先生、项先权先生、李蓥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第八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

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表决结果如下：

姓 名 所得表决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01

吴建华

103,230,253 86.3840%

20.02

王 靖

103,230,253 86.3840%

20.03

章剑敏

103,230,253 86.38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姓 名 中小投资者投给候选人的表决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表决权的比例

20.01

吴建华

285,200 1.7226%

20.02

王 靖

285,200 1.7226%

20.03

章剑敏

285,200 1.7226%

表决结果：吴建华女士、王靖先生、章剑敏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何江良、李纯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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